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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李佳蓓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82
傳真：(02)8590-7072
電子郵件：nhchiapei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519617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醫事人員及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積分抵免長照人員繼

續教育積分之辦理原則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轄長

照服務人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」

第15條第4項規定，長照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人員法規接

受繼續教育者，繼續教育之課程性質相近者，其積分得相

互採認，包含「感染管制」、「性別敏感度（性別議

題）」及課程屬性為「專業倫理」等課程，屬共同性課

程，得抵免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。為提升長照人員繼續

教育品質，醫事專業（含社工）團體經本部審認通過之

「專業課程」關鍵詞及時數，最高得抵免長照人員繼續教

育96點，抵免效力自本部核定生效日以後開課之課程適

用，不溯及既往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承上，專業課程之關鍵詞自動比對，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

相關管理資訊系統已與醫事人員之繼續教育積分系統完成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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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接。護理人員自115年1月1日起實施，另其他醫事人員

（牙醫師、職能治療師及呼吸治療師）預計自115年7月1日

起上線。其餘職類俟抵免關鍵詞研商會議完成後，原則於2

個月內完成系統介接並上線辦理。

三、上開介接資訊已發布於系統網站https://ltcpap.mohw.

gov.tw，首頁之系統訊息「EG繼續教育積分『介接醫事系

統抵免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查詢』操作說明」。

四、針對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積分作業係使用「衛生福利部社

福機構暨專業人力管理資訊系統」，目前尚未與「長照機

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」完成介接，仍須辦理系

統開發、測試及資料串接，預估於116年第1季完成系統化

抵免作業，屆時將另函通知。

五、綜上，請貴府轉知所轄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及長照人員知

悉，並於辦理長照人員認證證明文件更新及繼續教育積分

審認相關作業時，依前開原則辦理。

六、副本抄送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可單位、相關機構全國

性團體、主管醫事人員及社會工作師、各類住宿機構之相

關會、司、署，請協助周知所屬會員團體或轄管地方政府

窗口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副本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

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、社團法人臺灣護理之家協會、台灣長期照顧關懷協
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
失智症協會、社團法人臺灣老人急重症醫學會、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
會、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
法人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管理學會、台灣醫療繼續教
育推廣學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灣醫事繼續教育學會、社
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、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
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呼吸治療學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
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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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聽力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
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
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、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式長期照顧策
略聯盟、社團法人臺灣合作社照顧聯盟、全國教保產業工會、威進國際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本部醫事司、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、本
部心理健康司、本部口腔健康司、本部中醫藥司、本部資訊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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